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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10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14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续) 

议程项目 153 人力资源管理(续) 

议程项目 157 联合国的改革 措施和建议

(续)(A/52/488) 

1.  Kabir先生(孟加拉国)说 孟加拉国代表团对秘书

长提交的 行为守则 草案表示欢迎 事实上 联合

国发起的 旨在确保方案实施有效 有责任感和透明

度的改革意味着 人们必须在伦理和工作业绩方面确

定新标准 行为守则 是联合国 工作人员条例

和 工作人员细则 的一部分 实际上将 1954 年关
于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的报告公布于众 联合国大会

是最有资格处理这一问题的机构 对该问题提出建议

属于第五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不过  这并不排除会
接受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意见  

2.  令人满意的是 行为准则 重申联合国工作人

员应具备的工作 才干和忠诚的最高标准 人们还可

以对准则包括旨在保证公务员的独立性 保持其职责

国际性及加强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基本价值观感到庆

幸 鉴于联合国组织的性质 还应使多元文化主义在

这里得到重要的体现  

3.  工作人员条例 第 1.2条(o)段就财政状况发表
声明 这对于保证管理人员的责任及忠诚 帮助加强

行政部门的透明度和避免利益冲突是不可缺少的 而

且这不应仅仅适用于高级官员 孟加拉国代表团不同

意认为这会构成对有关人员私生活的侵犯的看法  

4.  关于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确定禁止行为特殊情

况的第 101.2 d)至 l)条的规定应得到最审慎地实施
对于这些不阻止联合国审议机构听取工作人员代表

意见的规定应予以特别注意  

5.  毫无疑问 评议制度对于使公务员 特别是领导

人 负责是有益的 但还必须在公务员的义务和个人

自由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衡关系 在这方面 通过的规

定不应任意提高职位空缺的比率以致使工作人员的

负担过重 在这方面 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国际协会

和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关于依靠顾问和外派人员的

意见及使秘书处所有公务员均执行 工作人员细则

的意见值得考虑 此外 孟加拉国代表团认为 为了

改善联合国的运行方式 工作人员代表应持一种灵活

的和建设性的态度  

6.  Yamagiwa先生(日本)对各代表团实际上采取一致
立场表示欣慰 各国赞同保证使联合国能得到达到工

作 才干和忠诚最高标准的工作人员服务的 行为守

则 草案日本支持秘书长为使联合国更有效 更富有

成果而提出的任何倡议  

7.  至于下文应遵循的程序 日本并不反对向国际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咨询  

8.  Misran先生(马来西亚)认为 行为守则 草案

明确确定了公务员应遵守的行为和职业标准 工作人

员的义务和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基本价值观 他希望看

到这一草案很快能通过 关于高级公务员就财政状况

发表的意见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代表所表示的忧

虑显然有些夸张 而且 这一情况已得到一些会员国

的赞许  

9.  刘彦国先生(中国)说 行为守则 是联合国组

织 工作人员条例 和 工作人员细则 更全面 更

明确的文本 人们应对有关方面为更好地确定公务员

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他们可能受

到的处罚和得到的奖赏所做的尝试感到满意 这是第

五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中国代表团对在草案起

草过程中咨询了工作人员的意见表示满意  

10.  Salim女士(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在回
答巴基斯坦的问题时确认说 行为守则 草案包括

有关领导人责任的许多规定 其中包括两方面 不遵

守行为准则应负的责任( 工作人员条例 草案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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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确定了公务员的义务 而 工作人员细则 第 101.2
条(a)段载有处罚措施的内容)和工作人员的业绩责任
( 工作人员条例 草案第 1.3条(a)段对此做了规定)
联合国大会一旦通过 行为守则 那么联合国大会

请秘书长在其第 51/226 决议中予以公布的 明确规

定项目负责人责任的行政指令就能建立在此基础之

上  

11.  突尼斯代表在 工作人员条例 草案第 1.3条(b)
段中注意到公务员的时间全部由秘书长安排 关对接

受这样一条规定表示疑义 条例的内容强调 工作时

间和假期应根据工作需要而定 秘书长可以在正常工

作之余要求工作人员工作 而有关人员应当服从 但

评论也明确指出 加班时间的安排应当合理并确实出

于工作需要  

12.  古巴代表询问 国际公务员咨询委员会 1954年
关于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的报告是否仍有效 在编号

为 A/C.5/49/1 的关于制定义务和责任具有透明度且
有效的制度的报告中 秘书长指出 将对 1954 年的
报告重新审议 并在颁布一个全面的行为守则之后得

以现实 但他同时指出 他从不认为应取代一些必须

遵行的条例 也从不认为 行为守则 具有如此广泛

的适用范围 重要的是 应了解 行为守则 草案

仅是联合国 工作人员细则 第一章经修改和改进的

文本 它被认为是确认了而不是修改了 1954 年报告
中陈述的国际公务员制度的普遍价值观  

13.  一些代表团曾建议将 行为守则 草案提交给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或联合国系统的其他单位 鉴

于该草案仅涉及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这样一项决定无

先例 并将对第五委员会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人们

请这些代表团能以最谨慎的方式行事  

14.  Vegega 先生(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副主席)确
认说 通过回答几个代表团的问题 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可以表达它对 行为守则 草案问题的观点

他回顾说 1954 年的行为标准是被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所取代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起草的

如果第五委员会要将这些行为标准公布于众 使通过

的文本适用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 那么国际公务员制

度委员会将是对其表示意见的称职机构 尽管应当咨

询该委员会的意见 但应由各代表团做出决定 尽管

如此 联合国对这类问题做出的单方面决定将对整个

系统产生影响  

15.  Silot Bravo女士(古巴)又谈及 1954年报告是否
有效 她说 鉴于旧的行为标准适用于联合国所有机

构 而新的 行为守则 仅适用于联合国工作人员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副主席关于通过 行为守则

会对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基本价值观产生影响的讲话

证实了古巴代表团的忧虑 她认为 应向所有有关单

位 尤其是第六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咨

询  

16.  Sulaiman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回顾说 在

上一次会议上 叙利亚代表团曾要求将 行为守则

提交给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 他希望 得到一些其他代表团支持的这一

提案能得到主席团的审议  

17.  Sial先生(巴基斯坦)询问 在 工作人员细则

第一章通过之前什么机关对其进行审查 这一信息有

益于他确定在 行为守则 问题上向什么单位咨询  

18.  Armitage 先生(澳大利亚)对国际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副主席关于联合国单方面的决定会对整个系统

产生影响的看法表示惊异 他还表示疑问 这些影响

是否是负面影响 此外 在一些代表团建议所有有关

单位均应审查 行为守则 草案之后 他对这种似乎

过于复杂的程序的实用性表示怀疑  

19.  Bond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认为 将 行为守则

草案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行政和预算问题

咨询委员会会耽误很多时间 并对其实用性表示疑

问 如果需要的话 这些单位可以参加非正式的咨询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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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alim女士(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在回
答巴基斯坦问题时指出 工作人员细则 第一章文

本由第五委员会独自起草 未咨询任何别的机构  

21.  主席说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她则认为委员会

结 

 

 

 

 

 

 

 

 

 

 

 

 

 

 

 

 

 

 

 

束了对该问题的一般性辩论  

22.  就这样决定  

下午 4时散会  


